
中水科技技术研发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合理使用公司技术研发专项资金，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促进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应用，提高公司总

体竞争能力，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技术研发专项资金是公司在新产品、新技术、

新材料、新工艺、新标准的研究、开发过程中投入的资金。 

第三条  技术研发专项资金由公司统筹计划安排，各部

门要专款专用，严格管理，节约使用。 

第二章 技术研发专项资金的来源 

第四条  财务资产部按照公司项目销售收入的 4％计提

技术研发专项资金。 

第五条  公司用其它资金安排的技术研发专项资金。 

第三章 技术研发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 

第六条  人工费用。 

从事技术研发项目人员工资薪金以及与其任职或者受

雇有关的其他支出。 

第七条  原材料。 

用于技术研发项目而购买的原材料等相关支出。 

第八条  燃料动力费。 

用于技术研发项目的水和电等能源动力的消耗支出。 

第九条  试验、测试、检验费。 

用于技术研发项目的试验、测试、检验支出；以及中间



试验和产品试制达不到固定资产标准的模具、样品、样机购

置费。 

第十条  维修、维护费。 

用于技术研发项目的仪器设备的简单维修、维护费。 

第十一条  折旧费用。 

用于技术研发项目的固定资产计提的折旧费。 

第十二条  无形资产摊销。 

用于技术研发项目的无形资产（包括专利、非专利发明、

许可证、专有技术、设计和计算方法等）所发生的费用摊销。 

第十三条  其他费用。 

为技术研发项目所发生的其他费用，包括办公费、差旅

费、通讯费、专利申请维护费、高新科技研发保险费等。 

此项费用不得超过该技术研发项目总费用的 10％。 

第四章  技术研发专项资金的管理 

第十四条  科技质量部是技术研发项目的归口管理部

门，具体负责技术研发项目和费用预算方案的审定以及项目

结果的评定验收工作。 

第十五条  各部门对公司批准的技术研发专项资金要严

格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挪做它用，并按照项目预算和规定

的使用范围严格控制、合理使用。 

第十六条  当年安排的专项资金额度当年完成，不结转

下年。如确有当年未完成的，剩余专项资金冲抵本部门下年

度新批准的专项资金额度；超过当年安排专项资金额度的支

出由部门其他项目负担。 

第十七条  技术研发项目费用报销按照中水科技公司



《财经业务审批程序和审批权限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八条  财资部根据技术研发项目预算和使用范围

核销项目经费。 

第十九条  对于技术研发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公司将

组织适时审查，如发现经费使用不当的，要追究项目负责人

的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中水科技公司财资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09 年 1月 1 日起执行。 

 

 


